铜财〔2021〕182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

关于印发2021-2023年铜梁区党政机关会议

定点场所目录及协议价格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区级各部门：

为加强和规范全区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，节约会议费支出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，根据《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办法》和《重庆市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，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2021-2023年铜梁区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3家，现予公布执行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实行分类管理

会议分为三类：一类会议为区党代会、区人代会、区政协全委会；二类会议为各民主党派和群团代表大会，区级部门承办的全市或本行业片区会、学习交流会，招商引资座谈会，研讨评审会等；三类会议为区级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、专业会议等。
二、会议实行定点管理

2021-2023年铜梁区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目录为通用目录，供全区党政机关召开会议使用。全区党政机关因工作需要，确需在本单位以外的铜梁辖区内酒店、宾馆（含培训中心、专业会议场等）召开会议的，应当在会议定点场所召开。举办会议单位应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，参考会议定点场所的分布、价格、规模和综合服务能力等因素，自行选择符合会议需求的定点场所召开会议。

重庆市会议定点场所的相关情况可在“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管理信息系统http://meeting.mof.gov.cn/portal/”查询。

三、会议费结算

向会议定点场所购买服务时，应在会议定点场所中标报价范围内协商服务价格，并就会议类别、会期、人数、会场、住宿、伙食、交通等事项予以明确，双方确认后签订服务合同。

会议定点场所采取综合单价或分类计价方式结算。综合单价和分类计价标准是会议费开支的上限，举办会议单位应根据需要据实结算，其中在专业会议场所召开会议，住宿费不得调剂用于其他费用。要求会议定点场所开具正式发票，提供费用原始明细单据，通过“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管理信息系统”打印电子结算单，供报销使用。不得要求虚开发票、提取现金、开支与会议无关的费用等。
四、加强管理

区财政局负责督促全区党政机关执行会议定点管理规定，督促会议定点场所履行协议规定。区审计局负责对全区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。

附件：1.2021-2023年铜梁区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目录

       及协议价格表

          2.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重庆市市级2021-2022

           年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目录的通知》（渝财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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